
 

檢察機關重大兒虐案件偵辦流程 

6 歲以下兒童死因檢視機制 

（法務部主責） 

警察機關報驗時填報相驗案件聯絡事項表 

檢察機關相案終結前 

檢察官督同法醫（檢驗員）填具 

6 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檢核表 

依相驗程序報結 

必要時組成專案小組 

1.檢察官指揮警方進行相關

事證之蒐集查扣、履勘現

場、模擬，並進行必要之

強制處分 

2.必要時應徵詢網絡成員專

業意見。 

各轄區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
防治中心受理通報案件 

6 歲以下兒童相案終結後（如簽分偵
案，於偵案偵結後）檢核表相關資料提
供予衛福部 

依據一般兒

少保護個案

服務流程進

行 

 

 

 

轄區婦幼警察隊
或轄區分局立案 

轄區地檢署立案並

指派專責檢察官 

必要時組成專案小組 
1.檢察官指揮警方進行相關事證之蒐

集查扣、履勘現場、模擬，並進
行必要之強制處分 

2.必要時應徵詢網絡成員專業意見。 

 

疑似重大兒虐死亡案件 

（司法相驗案件） 

轉介驗傷評估 
 

回覆評估意見 

 

否  

 

疑似重大兒虐非死亡案件 

早期介入偵辦流程 

 

 

6 歲以下兒童死因回顧機制 

（衛福部主責） 

資料庫串聯初步分析 

是 

 

縣市政府召集人 

進行個案評估 

備註 1：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防中心 
備註 2：未滿 18 歲兒少死亡之司法相驗案件，一律

依疑似重大兒虐死亡案件流程處理 

整合分析研議預防策略 

相驗結果是否疑有外力介入 

衛福部指定

的兒少保護

醫療區域整

合中心或其

他醫療機構 

否 

縣市政府召開跨機關工作會議 

衛生局、社會局、教育局、警察局、消防局 

是 

地檢署 國健署 

家防中心依據各轄區網絡

共識評估是否啟動檢察官

早期介入流程 

註：若有疑義可透過網絡

平台與主責檢察官討

論是否啟動 

通知 通知 

逾 6 歲至未滿 18 歲 

兒童及少年死亡 

縣市政府 


